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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立成淵高級中學青年獎章實施辦法 

112.08.08 修訂 

壹、實施目的： 

培養本校學生成為能增進社會福祉的優質、創意、適性人才，透過全人

教育的薰陶，培育學生主動探索、展現合作、自信表達、社會關懷、專

長發展等五大能力，採各項認證方式，積分足夠可成為青年獎章得主，

是為成淵人之楷模。 

貳、實施依據： 

一、校務發展實施計畫。 

二、臺北市友善校園推行實施計畫。 

三、臺北市品德教育推行實施計畫。 

參、實施方式： 

一、成立成淵青年獎章申請審查工作小組，由校長擔任召集人，學務處

為執行單位，總幹事為學務主任，副總幹事為學生訓育組長，擬定

或修訂成淵學生當學年度內必須達成的能力指標及其他相關事宜。 

二、學年度結束前，由學務處召開審查會議，審核申請學生能力指標通

過達成情形，並擇期辦理表揚活動。 

三、當學年度申請青年獎章未獲選，其成績得保留至下學年度累計申請。 

肆、能力指標內容： 
 

1.主動探索 2.展現合作 3.自信表達 4.社會關懷 5.專長發展 6.其他 
 

1-1 激發好奇 

1-2 自主學習 

1-3 批判思考 

 

2-1 具同理心 

2-2 尊重他人 

2-3 溝通協調 

 

3-1 樂觀積極 

3-2 發表論述 

3-3 規劃執行 

 

4-1 關懷弱勢 

4-2 服務社會 

4-3 國際視野 

 

5-1 體育能力 

5-2 藝術能力 

5-3 外語能力 

5-4 資訊能力 

5-5 技能檢定 

 

6-1 校外競賽 

6-2 於德、智、

體、群、美

具優異表現

事實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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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力
指標 

認證項目 認證標準 積分 審核單位 承辦單位 

主
動
探
索 

學習表現優異 學期總平均班級第一名 1 

教務處 

註冊組 

學術專題研究發表 

1.跑班選修課程年級成果發表會 

2.全校 Show and explain day 發表會及校

外專題發表 

個人 2 
教學組 

團體 1 

校外學術競賽 

(如：科展、遠哲科學、奧林匹亞、

AMC、外交小尖兵、西賽羅英語論

辯論賽、數理資訊能力競賽等) 

第一名(或特優) 2 
設備組 

第二、三名(或優等) 1 

閱讀與表達能力認證 每學期閱讀認證點數 5 點以上 1 圖書館 

展
現
合
作 

話劇比賽 
第一名~第三名(或特優、優等) 1 

學務處 

生教組 
榮獲個人獎項（如最佳導演、最佳演員…等） 2 

生活榮譽競賽 每學期第一名~第三名 1 
須經導師 

認證核可 

班級英語歌唱比賽 
第一名~第三名(或特優、優等) 1 

教務處 教學組 
榮獲個人獎項 2 

自
信
表
達 

學生領導 擔任學生自治組織主席、副主席(每一學期) 1 

學務處 

 

 

訓育組 

社團、糾察隊、班級幹部 擔任社長、大隊長、班級幹部(每一學期) 1 

週朝會工作人員 擔任大隊指揮、司儀、播音小組(每一學年) 1 

優良學生 當選學校優良學生 1 

成淵之星 各組第一名~第三名 1 

校內美術競賽(含教室佈置、壁報

比賽等) 

個人賽第一名 2 

個人賽第二名~第三名 1 

團體賽第一名~第三名 1 

社團角落發表 公開發表演說(每場) 1 

運動代表隊隊長 每一學年 1 體育組 

校園角落發表 公開發表演說(每場) 1 

教務處 

教學組 

國際行腳 上台發表演說(每場) 1 設備組 

任課小老師 滿1學期且表現優良者 1 任課老師 

校內學藝競賽(含英語文、多語文

競賽) 

第一名(或特優) 2 
教務處 

第二名~第三名(或優等) 1 

閱讀與表達能力─ 

校內各項閱讀與表達相關競賽 

第一名(或特優) 2 

圖書館 
第二名~第三名(或優等) 1 

閱讀與表達能力─ 

公開發表 

朝／周會上台發表研究成果或閱讀心得 1 

校外刊物徵稿投稿獲刊出 1 

生涯魔法書 獲特優、優等 1 
輔導室 

資料組 

多元文化周-紙上服裝秀 第一名~第三名 1 輔導組 

擔任成淵代言人 每一學年 1 創發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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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力

指標 
認證項目 認證標準 積分 審核單位 

社
會
關
懷 

服務學習 

就讀期間校內、外合計50小時可得1分，就讀期間校內、

外合計100小時可得2分，100小時以上以此類推。 

學務處 

訓育組 高中 每學期校內、外服務時數各4小時 必 

國中 每學期校內、外服務時數合計8小時 必 

參加心惢服務隊幹部或隊員 每滿1學年 1 衛生組 

參加交通糾察、秩序糾察服務隊

幹部或隊員 
每滿1學年 1 生輔組 

專
長
發
展 

體育能力-籃球專長 

*詳細認證標準請參閱第 22-23 頁 

*體育能力至多認證給予 3 分 

*體育各項專長每學期僅能認證 1 分。 

學務處 

體育組 

體育能力-排球專長 

體育能力-桌球專長 

體育能力-羽球專長 

體育能力-體適能專長 

體育能力-游泳專長 

參與校內各項體育競賽 

團體第一名~第三名(或特優、優等) 1 

個人第一名~第三名(或特優、優等) 2 

藝術能力-直笛專長 

＊詳細認證標準請參閱第 27 頁 

＊藝術能力至多認證給予 3 分 

*藝術各項專長每學期僅能認證 1 分。 

授課老師 

藝術能力-歌唱專長 

藝術能力-其他樂器專長 

藝術能力-繪畫專長 

藝術能力-設計專長 

藝術能力-表演藝術專長 

外語能力檢定 

(至多 3 分) 

＊全民英檢-國中初級以上 

      高中中級以上 

＊每獲得一項證書採計 1 分 

教務處 實研組 
外語能力檢定 

(至多 3 分) 

＊日語檢定、第二外語檢定 

＊每獲得一項證書採計 1 分 

技能檢定 

(至多 2 分) 

＊國家級各類技能檢定及國家級各類技能競賽，通過丙

級以上檢定合格並取得證照者 

＊每獲得一項證書採計 1 分 

資訊能力─校內各項資訊相關競

賽 
第一名~第三名 1 圖書館 

其
他 

參與校外競賽 

詳細認證標準請參閱第 32 頁 

各處室 

於德、智、體、群、美具優異表

現事實者  
請參閱第 32 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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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遴選標準：  

一、本校學生若達能力指標之各項認證標準，請依各辦理單位、導師及

授課教師所規定之時間進行認證。 

二、各項能力指標內容最低分數不得為 0，最高分數採計如下： 

三、成淵青年獎章分數： 

（一）積分 50 獲金質獎章，須內含服務學習積分 3 分。 

（二）積分 40 獲銀質獎章，須內含服務學習積分 2 分。 

（三）積分 30 獲銅質獎章，須內含服務學習積分 1 分。 

（四）學測成績總級分 4 科 57 級分以上給予銅質獎章。 

（五）校外優異表現者，經提出申請，由成淵青年獎章申請審查工作小

組審查通過後，獲銅質獎章。 

四、青年獎章分數補充說明： 

（一）獎狀之採計以在學期間，且同性質獎狀取其受獎最高者計。 

（二）擔任幹部須依實施辦法規定中任期時間內完成幹部職務。中途

因故未完成，其資格不列入審查，繼任者將另議審查。 

（三）擔任幹部期間表現不佳者另議審查。 

（四）在校期間有重大違規事件者不列入青年獎章審查。 

陸、青年獎章申請辦法： 

一、本校學生均得依據本辦法向學生事務處訓育組提出申請。 

二、申請時請填用規定之申請表，除填寫申請獎章類別、各能力指標所獲

積分外，並請檢具相關證明資料文件（A4 影本）。 

三、請附自傳一篇（以一千字為限），內容包括經歷、優良德行及特殊表現。 

1.主動探索 2. 展現合作 3. 自信表達 4. 社會關懷 5.專長發展 6.其他 

最高採計 10 分 
最高採計 10

分 
最高採計 15 分 

最高採計 10

分 

最高採計 15

分 

校外 

競賽 

五育 

表現 

分別最高採計 5

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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柒、推薦時間： 

上學期 12 月；下學期 4 月。 

捌、評審與公布： 

經成淵青年獎章申請審查工作小組審查後公布。 

玖、獎  勵： 

一、獲金質獎章者，頒發獎章一枚、獎狀一只，並名留校史室。 

二、獲銀質獎章者，頒發獎章一枚、獎狀一只。 

三、獲銅質獎章者，頒發獎章一枚、獎狀一只。 

拾、表  揚： 

當選之青年獎章得獎人，由學校利用相關集會，向學校全體師生介紹傑

出表現與優異事蹟。 

拾壹、本辦法經呈校長核可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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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淵青年獎章積分總表 

年級 積分累計 處室核章 

 

   

 

  

 

  

 

  

 

  

 

於               年級達           分，符合金質獎章。 

於               年級達           分，符合銀質獎章。 

於               年級達           分，符合銅質獎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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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立成淵高級中學青年獎章申請人自傳 

 

班級： 座號： 姓名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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認證標準及紀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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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目次             頁碼 

  一、主動探索認證       11 

  三、自信表達認證      13-15 

  四、社會關懷認證      16-21 

  五、專長發展認證      22-31 

  六、其他表現認證      32-3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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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動探索認證 

◎認證方式及標準 

項目 認證標準 青年獎章計分 審核單位 

學習表現優異 學期總平均班級第一名 1 

教務處 

學術專題研究發表 

1. 跑班選修課程年級成果發表會 

2. 全校 Show and explain day  

   發表會及校外專題發表 

個人 2 

團體 1 

校外學術競賽 

(如：科展、遠哲科學、奧林匹亞、

AMC、外交小尖兵、西賽羅英語

論辯論賽、數理資訊能力競賽

等) 

第一名(或特優) 2 

第二、三名(或優等) 1 

閱讀與表達能力認證 每學期閱讀認證點數 5 點以上 1 圖書館 

◎我的審查紀錄 

年級 學期 符合條件 積分 認證結果 簽證人核章 處室審核 

  
  □符合   

  
  □符合   

  
  □符合   

  
  □符合   

  
  □符合   

  
  □符合   

  
  □符合   

  
  □符合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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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現合作認證 

◎認證方式及標準 

◎我的審查紀錄 

年級 學期 符合條件 積分 認證結果 簽證人核章 處室審核 

  
  □符合   

  
  □符合   

  
  □符合   

  
  □符合   

  
  □符合   

  
  □符合   

  
  □符合   

  
  □符合   

  
  □符合   

項目 計分標準 
青年獎章
計分 

審核單位 

話劇比賽 
第一名~第三名（或特優、優等） 1 

學務處 
榮獲個人獎項（如最佳導演、最佳演員…等） 2 

生活榮譽競賽 每學期第一名~第三名 1 

學務處 

(須經導師認證核可) 

英語歌唱比賽 
第一名~第三名（或特優、優等） 1 

教務處 
榮獲個人獎項 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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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信表達認證 

◎認證方式及標準 

項目 計分標準 
青年獎章
計分 

審核單位 

學生領導 擔任學生自治組織主席、副主席(每一學期) 1 

學務處  

社團、糾察隊、班級幹部 擔任社長、大隊長、班級幹部(每一學期) 1 

週朝會工作人員 擔任大隊指揮、司儀、播音小組(每一學年) 1 

優良學生 當選學校優良學生 1 

成淵之星 各組第一名~第三名 1 

校內美術競賽 

(含教室佈置、壁報比賽) 

個人賽第一名 2 

個人賽第二名~第三名 1 

團體賽第一名~第三名 1 

社團角落發表 公開發表演說(每場) 1 

運動代表隊隊長 每一學年 1 

校園角落發表 公開發表演說(每場) 1 

教務處 
國際行腳 上台發表演說(每場) 1 

校內學藝競賽 

(含英語文、多語文競賽) 

第一名（或特優） 2 

第二名~第三名（或優等） 1 

任課小老師 滿1學期且表現優良者 1 
教務處 

(須經任課教師認證

核可) 

閱讀與表達能力─ 

校內各項閱讀與表達相

關競賽 

第一名（或特優） 2 

圖書館 

第二名~第三名（或優等） 1 

閱讀與表達能力─ 

公開發表 

朝/周會時間上台發表研究成果或閱讀

心得 1 

校外刊物徵稿投稿獲刊出 

生涯魔法書 獲特優、優等 1 
輔導室 

多元文化周-紙上服裝秀 第一名~第三名 1 

擔任成淵代言人 每一學年 1 創發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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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信表達認證 

◎我的審查紀錄 

年級 學期 符合條件 積分 認證結果 簽證人核章 處室審核 

  
  □符合   

  
  □符合   

  
  □符合   

  
  □符合   

  
  □符合   

  
  □符合   

  
  □符合   

  
  □符合   

  
  □符合   

  
  □符合   

  
  □符合   

  
  □符合   

  
  □符合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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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會關懷認證 

◎認證方式及標準 

項目 計分標準 
青年獎章
計分 

審核單位 

服務學習 

就讀期間校內外合計50小時可得1分，就讀期間校內外

合計100小時可得2分，100小時以上以此類推。 
學務處-訓育組 

高中 每學期校內、外服務時數各4小時 必 

國中 每學期校內、外服務時數合計8小時 必 

參加心惢服務隊幹部

或隊員 
每滿1學年 1 

學務處 
參加交通糾察、秩序糾

察服務隊幹部或隊員 
每滿1學年 1 

◎我的審查紀錄-服務學習 

【校內服務】 

年級 學期 日期 時數 服務內容 積分 師長核章 處室審核 

  
  

  

簽證人： 

 

導師： 

  
  

  

簽證人： 

 

導師： 

  
  

  

簽證人： 

 

導師： 

  
  

  

簽證人： 

 

導師： 

  
  

  

簽證人： 

 

導師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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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長發展認證-體育能力 

◎認證方式及標準（體育各項專長每學期僅能認證 1 分，認證以當學年

為準，不得跨學年認證。） 

專長 認證標準 
青年獎章
計分 

積分 
上限 

審核單位 

籃球專長 

初級 
1. 左右手換手運球。 
2. 胸前及地板傳接球。 
3. 做出投籃動作。 

1 

體

育

能

力

至

多

３

分 

授課教師 
中級 

1. 二人行進間傳接球。 
2. 運球上籃動作。 
3. 中距離投籃能力。 

4. 籃球規則的瞭解。 

1 

高級 

1. 瞭解一對一進攻及防守的方式。 
2. 瞭解單擋掩護動作。 
3. 能做出進攻及防守的組合。 
4. 擔任籃球裁判的能力。 

1 

排球專長 

初級 

1. 低手托球。 
2. 高手托球。 
3. 低手發球。 

1 

授課教師 
中級 

1. 兩人高低手傳接球。 
2. 肩上發球。 
3. 能瞭解排球比賽規則。 

1 

高級 

1. 成功完成扣球動作。 

2. 移位接球、舉球及扣球聯合動作。 
3. 能進行分組排球競賽。 
4. 擔任排球裁判的能力。 

1 

桌球專長 

初級 
1. 能做出接發球動作。 
2. 能做出正手推擋動作。 
3. 能做出反手推擋動作。 

1 

授課教師 中級 
1. 能做出殺球動作。 
2. 能做出搓球動作。 1 

高級 
1. 能進行單打、雙打分組桌球競賽。 
2. 能瞭解桌球比賽規則。 
3. 能擔任桌球裁判的能力。 

1 

羽球專長 

初級 
1. 能做出對打10球的動作。 

2. 能做出擊球的動作。 
3. 能做出挑球的動作。 

１ 

授課教師 中級 
1. 能做出長球的動作。 
2. 能做出發球的動作。 
3. 能做出短球的動作。 

1 

高級 
1. 能做出殺球的動作。 
2. 能暸解比賽基礎規則。 
3. 能進行比賽。 

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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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長 認證標準 
青年獎章
計分 

積分 
上限 

審核單位 

體適能專長 

初級 
基礎體適能慢跑 

(能持續不間斷完成 1500m) 
１ 

體

育

能

力

至

多

３

分 

授課教師 中級 
進階體適能中距離跑 

(能持續不間斷完成 3000m) 
１ 

高級 
高階體適能長距離跑 

(能持續不間斷完成 5000m) 
１ 

游泳專長 

初級 

1. 在水中拾物兩次。 

2. 蹬牆漂浮三公尺後站立。 

3. 韻律呼吸二十次。 

4. 藉物打水前進十五公尺。 

5. 水母漂三十秒。 

6. 仰漂十秒。 

１ 

授課教師 中級 

1. 藉物打水前進二十五公尺。 

2. 水母漂十秒三次。 

3. 換氣游泳前進五十公尺。 

4. 仰漂六十秒。 

１ 

高級 

1. 蛙式、捷式(自由式)各游一百公

尺。 

2. 踩水保持頭部在水面上超過30

秒。 

3. 能瞭解水上救生基本常識及運

用。 

１ 

參與校內各

項體育競賽 

團體第一名~第三名(或特優、優等) 。 1  

學務處 

個人第一名~第三名(或特優、優等) 。 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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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長發展認證-體育能力 

◎我的審查紀錄-體育專長（各項專長每學期僅能認證 1 分，認證以當

學年為準，不得跨學年認證。） 

認證專長 年級 學期 審查日期 認證結果 積分 審核單位 

籃球專長 

初級 
 

  □符合   

中級 
 

  □符合   

高級 
 

  □符合   

排球專長 

初級 
 

  □符合   

中級 
 

  □符合   

高級 
  

 □符合   

桌球專長 

初級 
  

 □符合   

中級 
  

 □符合   

高級 
  

 □符合   

羽球專長 

初級 
  

 □符合   

中級 
  

 □符合   

高級 
  

 □符合   

體適能專長 

初級 
  

 □符合   

中級 
  

 □符合   

高級 
  

 □符合   

游泳專長 

初級 
  

 □符合   

中級 
  

 □符合   

高級 
  

 □符合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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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長發展認證-體育能力 

◎我的審查紀錄-校內體育競賽 

年級 學期 
獲獎

日期 
競賽名稱 

名次

成果 

積

分 
師長核章 處室審核 

  
 

   

簽證人： 

 

導師： 

  
 

   

簽證人： 

 

導師： 

  
 

   

簽證人： 

 

導師： 

  
 

   

簽證人： 

 

導師： 

  
 

   

簽證人： 

 

導師： 

  
 

   

簽證人： 

 

導師： 

  
 

   

簽證人： 

 

導師： 

  
 

   

簽證人： 

 

導師： 

  
 

   

簽證人： 

 

導師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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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長發展認證-藝術能力 
◎認證方式及標準（藝術各項專長每學期僅能認證 1 分，認證以當學年

為準，不得跨學年認證。） 

專長 認證標準 
青年
獎章
計分 

積分 
上限 

審核
單位 

直笛專長 

初級 
1.能正確吹奏指定大調音階。 
2.能吹奏出該調指定樂曲一首。 

1 

藝

術

能

力

至

多

３

分 

授
課
教
師 

中級 
1.能在指定時間內正確吹奏指定大調音階。 
2.能熟練吹奏出該調指定樂曲一首。 

1 

高級 
1.能在指定時間內流暢吹奏指定大調音階。 
2.能流暢吹奏出該調指定樂曲一首。 
3.能自學該調樂曲一首並流暢吹奏。 

1 

歌唱專長 

初級 能完整演唱一首指定歌曲。 1 
授
課
教
師 

中級 能完整背唱指定歌曲。 1 

高級 能完整流暢背唱指定歌曲。 1 

其他樂器專長 

初級 參加校外音樂會表演能提出憑證者。 1 
授
課
教
師 

中級 
通過校外樂器檢定中級能提出證書以茲證明
者。 

1 

高級 
通過校外樂器檢定高級能提出證書以茲證明
者。 

1 

繪畫專長 

初級 能配合單元完成基礎繪畫構圖者。 1 
授
課
教
師 

中級 擅於利用繪畫技巧完成藝術創作者。 1 

高級 精熟繪畫媒材運用且具個人繪畫風格者。 1 

設計專長 

初級 能瞭解應用媒材的特性完成基礎設計者。 1 

授
課
教
師 

中級 能運用設計原理構成完整的設計創作者。 1 

高級 充分運用媒材完成具個人風格之獨特設計。 1 

表演藝術專長 

初級 
能在課堂上表演對人物角色的觀察、扮演或模
仿。 

1 

授
課
教
師 

中級 
能透過角色的揣摩與排演，上台正式演出，並
與他人展現團隊合作。 

1 

高級 
能以肢體、聲音、語言及道具等，透過自我情
感及想法，在正式場合完成特定表演形式。 

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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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長發展認證-藝術能力 
◎我的審查紀錄-藝術專長（各項專長每學期僅能認證 1 分，認證以當
學年為準，不得跨學年認證。） 

認證專長 年級 學期 審查日期 認證結果 積分 審核單位 

直笛專長 

初級 
 

  □符合   

中級 
 

  □符合   

高級 
 

  □符合   

歌唱專長 

初級 
 

  □符合   

中級 
 

  □符合   

高級 
  

 □符合   

繪畫專長 

初級 
  

 □符合   

中級 
  

 □符合   

高級 
  

 □符合   

設計專長 

初級 
  

 □符合   

中級 
  

 □符合   

高級 
  

 □符合   

表演藝術 

專長 

初級 
  

 □符合   

中級 
  

 □符合   

高級 
  

 □符合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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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長發展認證-外語能力/技能檢定/資訊能力 

◎認證方式及標準  

專長 認證標準 證明文件 

青年獎章計分 積分

上限 

審核單位 

高中部 國中部 

外語能力 

通過全民英文檢定高級複試合格 

（或其他外語同等級之測驗） 

合格證照之

正本 
1 1 

至 

多 

3 

分 

教務處 

通過全民英文檢定高級初試合格 

（或其他外語同等級之測驗） 
證照之正本 1 1 

通過全民英文檢定中高級複試合格 

（或其他外語同等級之測驗） 

合格證照之

正本 
1 1 

通過全民英文檢定中高級初試合格 

（或其他外語同等級之測驗） 
證照之正本 1 1 

通過全民英文檢定中級複試合格 

（或其他外語同等級之測驗） 

合格證照之

正本 
1 1 

通過全民英文檢定中級初試合格 

（或其他外語同等級之測驗） 
證照之正本 1 1 

通過全民英文檢定初級合格 

（或其他外語同等級之測驗） 

合格證照之

正本 
0 1 

通過日語檢定合格 
合格證照之

正本 
1 1 

至 

多 

3 

分 通過第二外語檢定合格 
合格證照之

正本 
1 1 

技能檢定 

國家級各類技能檢定及國家級各類技能競

賽：參加國家級各項技能檢定，通過乙級

檢定合格並取得證照者 

乙級檢定證

照之正本 
1 1 至 

多 

2 

分 

教務處 

國家級各類技能檢定及國家級各類技能競

賽：參加國家級各項技能檢定，通過丙級

檢定合格並取得證照者 

丙級檢定證

照之正本 
1 1 

資訊能力 
榮獲校內各項資訊相關競賽第一名~第三

名 
得獎獎狀 1 1 無 圖書館 



30 

 

專長發展認證-外語能力/技能檢定/資訊能力 

◎我的審查紀錄-外語能力/技能檢定 

認證專長 年級 學期 審查日期 認證結果 積分 審核單位 

外 

語 

能 

力 

通過全民英文檢定高級複試合格 

（或其他外語同等級之測驗） 

 

  □符合   

通過全民英文檢定高級初試合格 

（或其他外語同等級之測驗） 

 

  □符合   

通過全民英文檢定中高級複試合

格（或其他外語同等級之測驗） 

 

  □符合   

通過全民英文檢定中高級初試合

格（或其他外語同等級之測驗） 

 

  □符合   

通過全民英文檢定中級複試合格 

（或其他外語同等級之測驗） 

 

  □符合   

通過全民英文檢定中級初試合格 

（或其他外語同等級之測驗） 

 

  □符合   

通過全民英文檢定初級合格 

（或其他外語同等級之測驗） 

 

  □符合   

通過日語檢定合格 
 

  □符合   

通過第二外語檢定合格 
 

  □符合   

技 

能 

檢 

定 

國家級各類技能檢定及國家級各

類技能競賽： 

參加國家級各項技能檢定，通過

乙級檢定合格並取得證照者 

 

  □符合   

國家級各類技能檢定及國家級各

類技能競賽： 

參加國家級各項技能檢定，通過

丙級檢定合格並取得證照者 

 

  □符合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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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長發展認證-外語能力/技能檢定/資訊能力 

◎我的審查紀錄-資訊能力 

年級 學期 
獲獎

日期 
競賽名稱 

名次

成果 

積

分 
師長核章 處室審核 

  
 

   

簽證人： 

 

導師： 

  
 

   

簽證人： 

 

導師： 

  
 

   

簽證人： 

 

導師： 

  
 

   

簽證人： 

 

導師： 

  
 

   

簽證人： 

 

導師： 

  
 

   

簽證人： 

 

導師： 

  
 

   

簽證人： 

 

導師： 

  
 

   

簽證人： 

 

導師： 

  
 

   

簽證人： 

 

導師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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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表現認證 

◎認證方式及標準 

項目 認證標準 
審核

單位 

參與 

校外競賽 

1.須為代表本校參與校外競賽，且主辦單位以政府機關（如教育部、縣市教
育局）為限，始得以下列認證原則予以計分；如有不符，另議審查。 

2.有規定參賽隊伍者，若未超過標準隊數者，則計分額度酌減辦理。 
3.同項獎以該次(校外競賽)最高等級名次採計。 

項目 名次 青年獎章計分 特別說明 

國際性競賽 

第一名(或特優) 5 
參賽隊伍必須超

過 6 隊，未達則

計分額度酌減。 

第二名(或優等) 5 

第三~五名 5 

佳作或其他名次 4 

全國性競賽 

第一名(或特優) 4 
參賽隊伍必須超

過 6 隊，未達則

計分額度酌減。 

第二名(或優等) 3 

第三~五名 2 

佳作或其他名次 1 

縣市級競賽 

第一名(或特優) 3 
參賽隊伍必須超

過 6 隊，未達則

計分額度酌減。 

第二名(或優等) 2 

第三名 1 

佳作或其他名次 1 

北市區域性

競賽 

第一名(或特優) 2 
參賽隊伍必須超

過 3 隊，未達則

計分額度酌減。 

第二名(或優等) 1 

第三名 1 

佳作或其他名次 0 
 

各處

室 

於德、智、

體、群、美

具優異表

現事實者 

1.智育、體育、群育、美育部份以學期採計，須由導師推薦，經審查委員審查通過，
分數另議。 

2.德育部分以學期採計，依下列認證原則予以計分。 
3.可由嘉獎次數累積換算。 

項目 計分標準 青年獎章計分 審核單位 

德育成績 

記五大功 5 

學務處 

生輔(教)組 

記四大功 4 

記三大功 3 

記二大功 2 

記一大功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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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表現認證 

◎我的審查紀錄-校外競賽(不得與前五項認證重複) 

年級 學期 
獲獎

日期 
競賽名稱 

名次

成果 

積

分 
師長核章 處室審核 

  
 

   

簽證人： 

 

導師： 

  
 

   

簽證人： 

 

導師： 

  
 

   

簽證人： 

 

導師： 

  
 

   

簽證人： 

 

導師： 

  
 

   

簽證人： 

 

導師： 

  
 

   

簽證人： 

 

導師： 

  
 

   

簽證人： 

 

導師： 

  
 

   

簽證人： 

 

導師： 

  
 

   

簽證人： 

 

導師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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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表現認證 

◎我的審查紀錄-德育表現 

年級 學期 符合條件 積分 認證結果 簽證人核章 處室審核 

  
  □符合   

  
  □符合   

  
  □符合   

  
  □符合   

  
  □符合   

  
  □符合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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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表現認證 

◎我的審查紀錄-智育、體育、群育、美育表現 

年級 學期 表現優異事實 積分 導師推薦 審查委員審核 

  
 

 
   

      

  
 

 
   

  
 

 
   

      

  
 

 
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


